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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津 0116清申 16号

申请人：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天津市开发区第三

大街 1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唐明亮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侯晓悦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天津高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天津开发区

黄海路 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炎生。

申请人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达公司）以被申

请人天津高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高泰公司）营业执照

被吊销后无法组成清算组和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高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

高泰公司，高泰公司未发表意见。

本院查明，高泰公司于 1995年 4月 12日成立，登记机关为

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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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期限为 1995 年 4 月 12 日至 2005 年 4 月 12 日，注册资本

2000万元，经营范围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、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；

现代办公设备销售及维修；技术咨询；中介服务；信息发布；传

真；涉及行业管理的须凭证。公司股东为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科技

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天津市教育发展中心）、天津泰达集团有限

公司、天津信托投资公司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50%、25%、25%。

2003 年 1 月 21 日，天津信托投资公司更名为天津信托投资

有限责任公司，2009 年 7 月 14 日，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更名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津信托公司）。

2004 年 10 月 29 日，因未参加 2003 年度年检，被天津市工

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。2025 年 6 月 18 日，泰达公司以信

函、登报等方式向天津市教育发展中心、天津信托公司及高泰公

司董事会成员通知 2025 年 7 月 6 日召开股东及董事会，议题为

关于公司解散、清算事宜，除天津信托公司书面同意高泰公司解

散、清算并参加股东会外，天津市教育发展中心及董事会成员均

未参会并就高泰公司清算、解散事宜出具明确意见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、第七

十一条规定，高泰公司的清算事宜，应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

规定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时间

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：“公司法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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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。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

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有规定的，适用当

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适用公司法更有利于实现其立

法目的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。”高泰公司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

被吊销营业执照，根据该事实发生时适用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，可以认定 2004年 10

月 29 日高泰公司发生解散事由。在该解散事由发生后，高泰公

司未能就清算及解散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

算，泰达公司作为高泰公司的股东，以公司解散后逾期无法成立

也未成立清算组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高泰公司强制清算，符合法律

规定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、第七十一条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时间效力的

若干规定》第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

第一百八十条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天津高泰科

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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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长　　　吴劲柏

审判员　　　施  丹

审判员　　　马鹏云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
书记员　　　高  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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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本裁判文书援引的法律条文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第七十条　法人解散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

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法人的董事、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

务人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

事责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

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第七十一条　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，依照有关法律

的规定；没有规定的，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二百二十九条　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

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

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。

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第二百三十二条　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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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

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

组进行清算。

清算组由董事组成，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

另选他人的除外。

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

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时

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

第一条第一款　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

用公司法的规定。

四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七条　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

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

自行清算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

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

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；

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

（三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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